[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21]市民政局 市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建立市属社会团体按期换届提醒督促机制的通知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各市属社会团体：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及相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市属社会团体按期换届提醒督促机制，请结合工作实际贯彻落实。
一、工作目标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建立健全按期换届提醒督促机制，是登记管理机关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引导社会团体依法自治、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主动提醒、提前介入、规范指导，强化社会团体的章程意识、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督促其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按时、规范完成换届工作，保障会员合法权益，提升内部治理效能，为社会团体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工作机制
（一）提前预警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    各市属社会团体任期届满前6个月，市民政局启动提醒程序，结合日常监管情况送达或者通过邮寄、发送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团体发送《市属社会团体按期换届提醒函》（见附件），明确告知社会团体现任理事会任期届满时间、换届程序基本要求、需提前准备的相关材料、报批流程及时限等事项。
（二）再次提醒
对于任期届满前2个月，尚未开展换届筹备工作的有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团体，市民政局将会同业务主管单位进行再次提醒，尚未开展换届筹备工作的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市民政局会同市委社会工作部、党建工作机构进行提醒，必要时与党组织负责人、社会团体主要负责人进行面对面谈话，了解、分析、解决困难，敦促及时换届。
（三）逾期处理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5]对于无正当理由逾期未完成换届的社会团体，市民政局视情节轻重，分别作出“基本合格”“不合格”的年检结论并向社会公布，下发限期整改文书。针对未按期完成整改的社会团体，依照《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将其纳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视后续整改情况决定是否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相关情况通报市级财政、税务等部门，依相关法规政策建议取消免税资格等优惠政策，整改完成前不得参评全国及我市先进社会组织，在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不能评为4A以上等级。
    三、工作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0]    各市属社会团体要切实履行换届工作主体责任，自觉树立按期换届意识，提前谋划，主动作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章程及本机制要求，规范、有序、按时完成换届各项工作。市民政局定期在市社会组织党群服务中心开通集中咨询服务，对于换届等细节问题、个性问题进行面答，对复杂问题邀请相关部门和法律专家进行联答，对重点关注、存在风险需要主动介入、实时推动的，会同相关部门上门解答。
本机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市属社会团体按期换届提醒函
 


中共天津市委社会工作部          天津市民政局
                          2026年1月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各业务主管单位、行业协会商会主要行业管理部门、党建工作机构、各区民政局、各区区委社会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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